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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交警大队协办

春节将至，年味越来越浓了。

与往年不同，“例行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正成为这段时间的热点

话题。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

人的习俗，记者走访了几家烟花

爆竹店发现，市面上烟花爆竹的

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

么，今年它的销量怎样？过年放多

少爆竹才算合适？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2月 5日，记者走进位于羽林

街道马大王村村口的一家烟花爆

竹销售店，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

颜色鲜艳的各类烟花爆竹，但是

顾客却寥寥无几。销售店老板俞

岳千告诉记者：“过年期间是每年

烟花爆竹的销售旺季，但今年这

个时候烟花爆竹卖得不如往年

好，估计年三十和正月里顾客会

比较多。”俞师傅认为，之所以现

在生意略显冷清，一是因为才开

张，二是因为现在市民的节约意

识增强了，过年买点鞭炮也不过

是‘意思意思’。”

说话间，家住附近的张美玲

阿姨带着儿子来到了店里。她东

瞧瞧，西看看，却一直决定不下到

底要买哪些。她说：“今天就是过来

看看有哪些新玩意儿，主要是儿子

喜欢，我们倒是没什么讲究。”“那

您打算花多少钱买烟花爆竹呢”

“也就几百元吧，买太多一是浪费，

二是声音太大，不需要，有点喜庆

的气氛就好了。”

“我觉得太可惜了，我干嘛要

把几千、几万元花在买烟花爆竹上

面，‘嘭嘭嘭’几声就没了，多心疼。

我还不如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上

呢。”今年 23岁的小刘说。去年，小

刘所在小区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买

了上千元的爆竹，但就为了听那么

几声响声就花那么多钱，小刘觉得

实在太浪费。今年，在小刘的劝说

下，她们一家只买了几串鞭炮增添

增添喜气，决定把省下来的钱用在

年后全家的一次短途旅行中。

采访中记者发现，普遍市民购

买烟花爆竹通常会花上几百元，多

的甚至上千元。记者认为，春节燃

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特色，为

节日营造一些氛围，可以适度燃

放，但仅仅为了讨个好彩头就花上

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就没什么必要

了。

春节将至，采办年货、走亲访

友的车流人流猛增，加上气象部门

预报我县节前有降温雨雪天气，将

给人们出行带来更大的不便，为确

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效预

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实际，积极采取

多项措施有效应对，落实安全防范

工作，科学调整警力部署，加强道

路交通管控，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针对春节前后将面临恶劣气

候、高速公路对小型汽车实施免费

通行所带来的交通压力等状况，县

交警大队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提前

谋划，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节前节后各项准备工作，及时制定

详细的管理预案，坚持做到“早研

究、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措

施。要求各单位加强对民警、职工

的思想教育工作，充分认识当前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

形势，坚决克服任务重、天气恶劣

等困难，把节前节后的交通安全保

卫工作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

之重抓好、抓实，尽最大努力把好

春节期间的道路安全“关”。

县交警大队一方面要求各中

队严格把控各管辖区道路交通秩

序安全，根据各管辖区实际落实各

项防范措施，提高警惕性及责任

心，一旦出现大暴雪、冰冻、雾霭等

恶劣天气，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

急预案》，全警动员一线执勤。另一

方面积极联系公路、气象等部门，

各部门之间协作管控，做到“早知

道、早防范、早落实、早行动”，做好

各项应急准备工作，防患于未然，

积极应对恶劣天气对道路交通造

成的严重影响。

针对节前车流量人流量大增

的情况，县交警大队进一步强化路

面管控力度，大队领导带头，全体警

力全天候路面执勤，投入警力、巡警

车及交通安全设备向路面倾斜，加

强城区路面管理。对辖区各条主干

道事故多发路段加强警力配备，加

大路面巡勤密度，增设警示标志，

提醒过往驾驶员减速慢行，严禁超

速、超载，减少事故隐患。大队以春

运为载体，利用春运服务站严把路

面“出口、进口”质量关，对过往车

辆（重点以客运为主）实行“逢车必

查，车员登记”制度，严防“问题”车

辆漏网出、入境。同时，认真落实高

峰岗执勤制度，在城区各个道路交

叉口分流、疏导过往车辆，化解因

车流增加导致趋于拥堵的交通秩

序不安定势态，确保节前道路交通

秩序稳定、安全。

春节期间正值春运，结合当前

开展的“牵手平安行”和查处“酒

驾”行动，节前，大队继续深入紧抓

路面纠查工作，严查危及交通安全

的各种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超员、

超速、超载、违法停车、疲劳驾驶、

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

严从重处罚，一律坚决遏制“说情”

现象，坚持不消除违法行为不放

行。在路查时，各中队随时注意检

查辖区各要道、死角中存在的交通

安全隐患，对缺少交通安全设施的

及时通知大队落实处置，并重点检

查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设备，如刹

车、灯光、轮胎、雨刮器等，消除安

全隐患，预防意外事故发生，确保

行车安全。各农村交警中队重点加

强摩托车无牌无证、驾驶报废摩托

车、客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

辆的路面管控，对重点车辆做到逢

车必检、逢车必查，不消除事故隐

患不放行，继续保持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的良好局面。

县交警大队还开展温馨提示，

提高市民安全意识。在春运服务站

设置便民休息室，在发放春运交通

安全宣传资料的同时，送上暖茶，

温馨提醒过往开车驾驶员及行人

注意交通安全，文明出行；通过网

络星空畅想论坛的“交警吧”版块、

短信等形式，发布路况和出行注意

事项、防护措施等温馨提示帖，进

一步提高全民遵守交通法规及安

全防范意识。

为认真做好春节期间突发情

况的处置和应急准备，大队严格落

实 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实行领

导带班制，并建立工作责任“倒查”

机制。各中队、值班备勤人员认真

落实信息上报工作，一旦遇上重大

情况及突发性事件，及时报告大队

领导，做到“不缓报、误报”，确保

信息畅通。春节前全体路管和机

关警力放弃休息，上路执勤，春

节期间保持三分之一以上警力执

勤，其余警力二十四小时手机开

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确保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为全县人民欢度新春佳节

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通讯员 吴钢）

县交警大队全力做好春节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在爆竹声中祥和过年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爆竹声声辞旧岁，这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传统习俗。2月

5日，遍布全县的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正式开张，棚内放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

烟花爆竹。记者看到，这些爆竹中既有“中华红”、“开门红”、“万事大吉”、“金满堂”、

“恭喜发财”等传统的名字，也有“漂亮女孩”、“天使之爱”等很洋气的名字，这些寓意

祥和的字眼搭配上琳琅满目的种类，真是让人挑花了眼。

噼里啪啦的爆竹声，给人们带

来了浓浓的年味，如燃放不当也可

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记者从县

人民医院获悉，每逢春节，该院总会

接诊不少被烟花爆竹炸伤、炸残的

市民。那么，我们该怎样正确选购、

燃放烟花爆竹呢？记者就此采访了

县安监局有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县经过

正式审批准予上市销售的合格烟花

爆竹产品，其外包装上均贴有激光

防伪标识（由烟花安全生产协会烟

花爆竹分会监制，印有浙江省新昌

县日杂烟花有限公司字样）。其中，

大型爆竹的标识为方形，小型类如

儿童玩具则为椭圆形。如果要整箱

购买烟花爆竹的市民则要注意了，

除了烟花爆竹本身贴有防伪标识

外，外包装纸箱上也贴有约长 8厘

米、宽 5厘米的防伪标识，并印有登

记标签和编号。

那么，怎样才能挑选到安全又

高质量的烟花爆竹呢？一看产品外

包装，外包装应无破损、变形、无漏

药现象。二看产品是否印有生产厂

家、地址、联系方式等；烟花产品引

火线应为安全引线，不应松动、损

坏。而一些礼花弹类和单发内筒口

径大于 6.8公分的产品必须由有燃

放证的专业人员在专门场地燃放，

普通消费者请不要购买或燃放。

燃放烟花爆竹时，还有一些注

意事项。县安监局提醒广大市民在

燃放烟花爆竹前务必详细阅读外包

装上的燃放说明，不要把烟花爆竹

拿在手中或近距离点燃，更不要

将烟花爆竹放在玻璃瓶、铁罐内

燃放，以免烟花爆竹爆炸后崩出

碎片造成伤害。当出现哑炮时也

不要急于上前查看，避免烟花爆

竹突然爆炸躲闪不及伤及眼睛、

手和面部。一般来说，小孩对烟花

爆竹特别着迷，因此更要注意安

全。比较小的孩子最好由父母陪

同一起放。县安监局同时提醒市

民，在家中存放烟花爆竹，要远离

火种或取暖器等发热的地方；离

家时要把门窗关好，防止飞来火

种引起家中火灾；要把阳台、平台

及建筑物等处的可燃物清理干

净，预防可燃物引燃后殃及家中。

2月 5日晚，市中社区居民陈

美凤一家在江滨公园止水碑附近散

步时，突然被前面“噼里啪啦”的爆

竹声吓得连连后退。原来，有两名男

青年正在那起劲地放着爆竹。

这两名青年放完几个爆竹后，

路面上已是“硝烟弥漫”。陈阿姨正

准备带着孩子乘机穿行，一名男子

又点燃了一个小礼花。因为担心孩

子受到惊吓，陈阿姨只得绕道而行。

事后，陈阿姨说：“春节期间放点烟

花爆竹无可厚非，但凡事应该有个

度，打扰到他人就太不应该了，尤其

我们还带着孩子。”

无独有偶，家住丽都花园的高

先生也被不时响起的爆竹声困扰

着。谈起此事，他连连摇头，他说：

“去年过节期间我几乎每天晚上被

爆竹声震醒，加上小区停放的汽车

又不时响起警报声，真是让人没法

睡觉。有时早上想多睡一会吧，也总

是被提前响起的鞭炮声吵醒。”

今年，高先生把家住回山镇的

父母一同接了过来，但为了避免重

蹈去年的覆辙，他今年早早地订好

了房间，打算举家到宾馆里“避避风

头”。高先生认为，大年三十晚上放

点烟花爆竹无可厚非，但如果天天

晚上不知疲倦地放，就有点过分了。

记者认为，市民在燃放烟花爆

竹时，产生的巨大声响可能会对需

要安静环境的病人、老人和孩子带

来不利影响，所以燃放烟花爆竹应

尽量远离这类人群。同时，大部分爆

竹还会“伴生”大量纸屑和烟尘，这

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燃放完

爆竹之后应及时做好“扫尾”工作。

另外，《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

2013年春节期间有限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的通告》对燃放时间、禁放区

域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广大市民

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在燃放鞭炮

时以文明市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祥和的节日中点亮喜庆，燃放

文明。

爆竹好玩 莫忘安全

文明放炮 需要你我

少放鞭炮 年味依然

新昌新闻网记者 张佳妮 实习生 赖巧晶


